广西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
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主要任务及进度安排

	主要任务
	责任单位
	进度要求

	（一）健全褒扬和激励诚信行为机制。
	1.多渠道选树诚信典型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、商务厅、文明办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2.建立行政审批“绿色通道”和“容缺受理”机制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政管办、发展改革委、商务厅、工商局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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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.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。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实施

	
	4.优化诚信示范市场主体行政监管安排。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5.降低市场交易成本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国税局、地税局、金融办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6.大力推介诚信市场主体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、民政厅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（二）健全约束和惩戒失信行为机制。
	1.明确联合惩戒重点领域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2.对企业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工商局、发展改革委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3.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。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实施

	
	4.加强对失信行为的市场性约束和惩戒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、公安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旅游发展委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（二）健全约束和惩戒失信行为机制。
	5.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业性约束和惩戒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民政厅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自治区工商联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6.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性约束和惩戒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民政厅、工商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7.完善个人信用记录，推动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人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公安厅、工商局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（三）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协同机制。
	1.建立触发反馈机制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2.实施行业协同和跨地区联动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3.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公示机制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、公安厅、政管办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自治区高级法院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4.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使用机制。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5.规范建立信用“红黑名单”制度。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6.建立激励和惩戒措施清单制度。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7.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。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8.建立健全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机制和跟踪问效机制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（四）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基础建设。
	1.发挥信用平台协同监管服务作用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2.加快建设信用信息平台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（四）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基础建设。
	3.建立健全信用标准规范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、公安厅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4.加强信用信息记录。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实施

	
	5.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信用监管”创新管理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6.逐步健全信用法规制度。
	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法制办、工商局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实施

	
	7.推动信用信息在政务服务中的使用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8.加快发展社会信用服务机构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9.加强诚信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。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，自治区文明办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

